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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求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
木齐片区高质量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意见建议的公告 

为规范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质量建

设专项资金管理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作用，推动片区高

质量发展，我办制定了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

片区高质量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广泛征

求社会公众意见，如有修改意见，请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前通过

以下方式向我办反馈。

1.通信地址：乌鲁木齐市益民大厦 B 座市口岸管理办公室政

策法规科（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准噶尔街 299 号），并在信封上

注明“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质量建设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”字样。

2.电子邮箱：864706763@qq.com
联系人：玛合帕丽

联系方式：0991-3510091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质量

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乌鲁木齐片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5 年 7 月 8 日



— 2 —

附件

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
高质量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

（以下简称 “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”）高质量建设专

项资金管理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能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带

动作用，推动片区高质量建设发展，落实相关战略部署，探索形

成更多首创性、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，根据《关于安排新疆自贸

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质量建设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乌财企

﹝2025﹞8 号），结合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实际情况，

制定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质量建设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
第二条 本《管理办法》所称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新疆自贸

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在机构运转、贸易、投资、产业发展、金融

创新、人才集聚、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。资金使用和管理遵循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坚持突出重点、择优扶强、示范引导、

注重实效。

第三条 市商务局（市自贸办）负责项目申报审核、提出资

金分配方案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，负责组织开展绩效目标填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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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控和评价工作，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市财政局负责

加强资金监管，做好资金保障工作。

第二章 资金使用方向

第四条 支持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智库建设

重点支持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智库建设，通过委托

国内外权威研究机构，围绕片区制度创新、对外开放、营商环境

优化及提升战略等核心领域开展课题研究，同步提供日常业务指

导、本地人才队伍培养等智力支持服务。

第五条 支持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开展制度创新试

点

对于参与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制度创新改革试点

的各类市场主体、企业、单位给予资金支持。纳入国务院复制推

广改革试点经验以及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

办公室或商务部“最佳实践案例”的，每项制度创新成果一次性

支持不高于 20 万元；纳入自治区人民政府复制推广改革试点经

验以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“创新

实践案例”的，每项制度创新成果一次性支持不高于 10 万元。

同时，采取“就高不重复原则”，每项制度创新成果只享受最高

资金支持。

第六条 支持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投资贸易促进平

台和对外宣传推介活动

支持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投资贸易促进平台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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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对外宣传推介工作。资金主要用于线上线下投资贸易促进平台

项目建设，支持各类投资贸易促进平台及相关机构开展自贸试验

区宣传推广、投资促进、企业出海服务、会展交流等活动。

第三章 申报、审核及拨付

第七条 资金的申报

参与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质量建设工作的各类

市场主体、企业、单位根据市商务局（市自贸办）下达的申报通

知，向市自贸办提交申报材料。原则上每年组织 1 次申报活动。

第八条 资金的审核及拨付

市商务局（市自贸办）对各类市场主体、企业、单位提交的

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批。

市财政局根据市人民政府研究财政事项专题会议纪要将资金预

算下达至市商务局（市自贸办），由市商务局（市自贸办）按要

求拨付资金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九条 获得资金支持的企业、单位收到资金后，应当严格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资金，妥善保管申报材料，并自觉接受财

政、审计等部门监督检查。

第十条 本《管理办法》由市商务局（市自贸办）、市财政

局负责解释。在实施过程中，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片区发展的特



— 5 —

殊情况，可适时对本《管理办法》进行废止、修订或完善。

第十一条 本《管理办法》自发布之日起，有效期至 2026 年

12 月 31 日。期间，市商务局（市自贸办）可根据专项资金使用

情况与片区发展实际，对资金分配方案进行动态调整并报市人民

政府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，推动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

片区高质量建设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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